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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西政办发〔2017〕3 号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建立西城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

保障工作协调机制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办局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 162 次常务会议精神、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17〕15 号）和《北京市民政局关于贯彻落实民政部视频会

议精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》（京民社救发〔2017〕31

号）精神，进一步编密织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，切实加强城

市特困供养人员和孤儿、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因病致贫人

员、贫困残疾人、困难优抚安置对象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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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西城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

机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成立西城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，由主管副

区长任组长，建立由区政府牵头，区民政局负责，区发展改革委、

区教委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住房城市建设

委、区市政市容委、区卫生计生委、西城公安分局、区残联和各

街道等单位为成员单位，负责推进该项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推动

和实施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，负责各成

员单位信息沟通，协调等日常工作，促进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，

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。

二、明确职责

（一）落实上级政策。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，贯彻落实国家、

北京市有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政策，在区政府的统一

领导下统筹协调本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，着力解决辖区

内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和孤儿、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因病致贫

人员、贫困残疾人、困难优抚安置对象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，

推动形成区、相关职能部门、街道三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协

调机制。

（二）突出工作重点。进一步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基本生活保

障。加大受灾群众困难排查力度，不断完善突发事件、意外伤害、

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群体的救助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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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。健全“救急难”工作机制，进一步落实临时救助政策，及时

解决好困难群众突发性、紧迫性、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。开展好

因病致贫家庭专项救助。统筹推进城市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服务

保障工作，改善困境家庭服务对象、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保

障等重点困难群体生活条件，让困难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。

（三）完善工作机制。要完善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工作

机制，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、受助及时。发挥好部门联动和快

速响应机制，强化资源统筹，共同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

作。完善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，增强工作的规范性。

做好困难救助对象准确识别，提升社会救助帮扶的精准性和有效

性。

（四）加强资金投入。区民政部门要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

活放在优先位置，做到应保尽保。区财政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办公

厅明确的财政投入只增不减的要求，要足额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

活资金；建立健全资金监管机制，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绩效评价，

推进资金使用管理公示公开，实行阳光救助。

三、联席机制

建立西城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细化

工作运行规则，研究解决困难群众及社会救助对象生活基本保障

中的制度衔接、经费保障、责任落实、责任追究等关键问题；同

时，健全和完善重要政策征求意见、信息通报、个案协商等制度。

由区政府主管区长作为召集人，每年年初召开工作部署会，对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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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进行动员部署；根据工作需要组织

召开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联席协调会议，对重点困难人员

要进行集体会商解决；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要勇于担当、

密切协作，切实把民生的底兜好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维护社会

公平正义。

附件：1.北京市西城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

组成及成员单位

2.北京市西城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成员单位

职责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3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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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市西城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
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及成员单位

一、西城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

长

组 长： 区政府副区长 郁 治

副组长： 区民政局局长 张中喜

区教委主任 丁大伟

区财政局局长 聂杰英

区人力社保局局长 王效农

区卫生计生委主任 安学军

区房管局局长 谭玉梅

区残联理事长 孙晓临

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王志东

二、西城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

区民政局

区委组织部

区委宣传部

区委区政府研究室

区编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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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发展改革委

区教委

区司法局

区财政局

区人力社保局

区住房城市建设委

区房管局

区卫生计生委

区审计局

区国资委

区统计局

区金融办

区外事侨务办

区政府民宗办

区政府法制办

区信访办

区市政市容委

区城管执法监察局

西城公安分局

西城地税分局

西城工商分局

区总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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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区委

区妇联

区残联

区红十字会

区房地中心

北京宣房投资管理公司

西城区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

各街道办事处

三、西城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成

员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

办公室主任： 区民政局局长

办公室成员单位： 区民政局

区教委

区财政局

区人力社保局

区卫生计生委

区房管局

区残联

区红十字会

办公室成员： 各成员单位联络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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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北京市西城区困难群众
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成员单位职责

西城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应当在

区委、区政府和领导小组领导下，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，各司其

职，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社会救助工作，各成员单位具体工作职

责如下：

1.区委组织部：负责全区在职困难党员和退休老党员的社会

救助和帮扶等工作。

2.区委宣传部：负责指导全区社会救助宣传工作，负责收集、

研判、引导社会舆论，指导、协调新闻媒体等部门对社会救助工

作的宣传报道。

3.区政府研究室：负责参与社会救助政策的调查研究，提出

政策性建议和咨询意见。

4.区编办：根据市编办的统一部署落实相关工作。

5.区发展改革委：负责将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纳入本区国民经

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系。

6.区教委：负责本区教育救助政策及措施的宣传、指导、监

督、落实，组织实施各学段学生各项减免经费的审核和拨付。并

及时开展区域教育资助工作的调研，为不断完善教育救助政策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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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提供依据。

7.区民政局：负责研究制定本区临时救助、特困人员供养、

支出型贫困、医疗救助等相关救助政策。负责社会救助政策和资

金的落实、指导、监督检查工作。负责做好基层救助工作人员的

培训与业务指导；负责协调各部门对“急难”求助开展综合救助；

负责本区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具体工作、依托市民政局

平台做好服务保障等工作；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，负责相关救

助项目的组织与实施。

8.区司法局：制定完善针对困难群众法律援助的工作措施，

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力度；负责法制宣传教育工作，引导

对困难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，积极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

法权益。

9.区财政局：负责区政府救助资金的落实，加强对社会救助

资金使用的财务管理及监督检查。

10.区人力社保局：负责就业援助工作，贯彻落实促进就业、

社会保险等优惠政策，及时了解和掌握就业困难群体基本就业情

况，依法提供就业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相关信息。

11.区住房城市建设委：负责协助对困难群众的公租房和廉

租房等住房方面保障工作。

12.区房管局：负责落实住房保障相关政策，将低保、低收

入的住房困难家庭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，通过发放租金补

贴和配租保障性住房方式改善住房条件，解决其住房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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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区市政市容委：负责对困难群众的冬季取暖的协调保障

等工作。

14.区卫生计生委：做好对计划生育特扶（独生子女伤残或

死亡）家庭、贫困计划生育家庭在经济、精神、生育方面的帮困

救助工作。参与城市医疗救助政策的制定、督查工作，配合有关

部门落实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政策，为困难群众提供医疗服务。

15.区审计局：负责组织实施对贯彻执行本区社会救助政策

和措施情况的审计工作。

16.区国资委：负责协调全区国有企业加强对西城区困难群

众的结对帮扶和重点救助等工作。

17.区统计局：负责监测全区城市住户调查中抽中样本的低

保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性支出情况。

18.区金融办：负责协调金融监管部门指导居民进行个人征

信信息查询工作。

19.区政府民宗办：做好困难民族宗教人士的困难救助帮扶

工作。

20.区外事侨务办:做好归侨、困侨人员的困难救助帮扶工

作。

21.区政府法制办：负责区政府工作部门报送区政府审议的

有关社会救助工作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以及备案审查工

作。

22.区信访办：畅通社会救助信访渠道，协调有关责任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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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处理群众信访反映的涉及社会救助工作的重大事项。

23.区城管执法监察局：在执行公务时发现流浪、乞讨人员

的，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管理机构求助。

24.西城公安分局：协助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等相关工作。

25.西城地税分局：根据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

总局关于印发<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京地

税纳[2009]82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提供所需信息。

26.西城工商分局：负责提供居民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

的相关信息。

27.区总工会：及时掌握困难职工的意见和要求，关心困难

职工的生活，维护困难职工合法权益，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帮困

活动。

28.团区委：积极在青少年中开展社会救助宣传活动；指导

全区开展对困难群众的志愿服务；组织开展对贫困青少年的爱心

助学活动。

29.区妇联：依法维护困难家庭妇女、儿童合法权益，关注

困难家庭妇女儿童切身利益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，提出相应的建议；

组织开展困难家庭妇女的帮扶助困工作。

30.区残联：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对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社会

救助，帮助扶持贫困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。参与对本区社会

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工作。

31.区红十字会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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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法规的精神，发挥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在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作

用，做好对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救援救助、开展日常人道救助

工作。

32.区房地中心：做好直管公有住房的租金减免等相关工作。

33.区慈善协会：依靠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，广泛募集慈善

资金；落实救助项目，开展扶贫救济和社会救助活动，为困难群

众服务。

34.宣房投公司：做好直管公有住房的租金减免等相关工作。

35.西城区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：统筹协调会员单位做好困

难群众的帮扶工作。

36.各街道办事处：负责有关社会救助的申请受理、调查审

核和救助工作的实施；负责低保、低收入等困难群体的家庭基础

信息及救助数据录入综合救助信息系统的工作；做好基层救助工

作人员业务培训，及辖区内居民相关社会救助政策的宣传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武装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

检察院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3月 6 日印发


